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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通信局站建设中减少重复建设，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利用率，进一步推进电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工作，统一、规范通信局站共建共享设计、验收和维护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通信局站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本规范不适用于电信钢塔架共建共享，其要求应按有关专门规范执行。
1.0.3　通信局站共建共享应统一规划、有序建设。
1.0.4　共建共享不应影响现有网络设施安全和稳定运行。
1.0.5　共建共享的经济性应当优于分别建设的经济性，达到节约资源及建设成本的目的。
1.0.6　共建共享通信局站的建设应符合规划、环保、节能、消防、抗震、人防等有关要求。
1.0.7  通信局站共建共享应有明确的主建方。主建方负责统一需求分析及方案确定，并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安全鉴定或复核的管理。
1.0.8　通信局站共建共享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通信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9　与电力、广电等其他行业共建共享的通信局站，除满足国家、通信行业的有关标准外，尚应满足有关行业的相关标准的要求。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通信局站：(Telecommunications Station)
专门为安装通信设备及为通信生产提供支撑服务的通信建筑或机房。
2.1.2  通信枢纽楼：(Building for Telecommunications　Center)

以安装长途通信设备为主，处于省、市级以上中心枢纽节点的生产楼。

2.1.3  通信生产楼：(Building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s)

安装通信设备, 未处于省、市级以上中心枢纽节点的生产楼。

2.1.4  移动通信基站：(Mobile Base Station)

安装移动通信无线收发信设备的通信站。

2.1.6  接入机房 ( Access Equipment Room )
用于安装为用户提供接入服务的多种类型通信设备的通信站。

2.1.7  卫星通信地球站：(Satellite Telecommunications Earth Station)

安装地面卫星通信设备的通信站。

2.1.8  光缆中继站：(Optical Fiber Repeater Station)

安装光缆中继设备的通信站。

2.1.9  海缆登陆站：(Submarine Cable Landing Station)

海底光、电缆在登陆处设置的通信站。

2.1.10  微波中继站：(Microwave Relay Station)

安装微波通信中继设备的通信站。

2.1.11  国际通信出入口局：(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gateway exchanges)
安装国际通信出入口设备的通信局。
2.1.12 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
通过网络资源向企业提供大规模、高质量、安全可靠的专业化服务器托管、空间租用、网络批发带宽等业务的通信建筑。
2.1.13  客服呼叫中心：(Call Center)
以服务于电话接入为主，为用户提供各种电话咨询服务的呼叫响应中心。
2.1.14 共建： (Joint Construction)
由多方共同参与、新建通信局站的行为。

2.1.15 主建方： (Joint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or)
组织、实施通信局站共建的单位。

2.1.16 参建方：　(Joint Construction Participator)
参与通信局站共建的使用单位。

2.1.17 共享：　(Sharing)
由多方共同分享已有通信局站的行为。

2.1.18 所有方：　(Owner)
拥有共享通信局站所有权的单位。

2.1.19 共享方：　(Sharing Participator)
在通信局站共享过程中，获得使用权的单位。
2.2　缩略语

SPD－防雷器（Surge Protective Device）
BBU－室内基带处理单元（Building Base band Unit）
RRU－射频拉远模块（Remote Radio Unit）
UPS－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
3  基本规定
3.1  共建共享局站分类
3.1.1  通信局站按共建共享的要求可分为下列二类：

1  一类局站，指各类接入机房、移动通信基站、光缆中继站、微波中继站等小型通信局站。

2  二类局站，指通信枢纽楼、通信生产楼、互联网数据中心、客服呼叫中心、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卫星通信地球站、海缆登陆站等大中型通信局站。

3.2  局、站址规划
3.2.1  共建共享各方应结合各自的通信网络规划、局站现状、城市规划，统一规划共建共享的局站；应在规划基础上，展开局站的共建共享建设。

3.2.2  共建局站址的选择应满足通信网络规划，并应结合水文、气象、地理、地形、地质、地震、交通、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名胜古迹、电磁环境、环境保护、投资效益等因素及生活设施综合比较选定，场地建设不应破坏当地文物、自然水系、湿地、基本农田、森林和其他保护区。
3.2.3　共享基站站址的选择应考虑各系统天线电磁干扰的影响。
3.2.4  共建共享局站址的占地面积应满足各方业务发展的需要，局站址选择时应节约用地。
3.2.5  共建共享局站址所在地的电力和传输资源应满足各方的需求。局站址宜选择传输和电力缆线出入方便的位置。
3.3  设计要求
3.3.1  共建共享局站建设应有统一的工艺对土建要求。
3.3.2　共建共享各方应在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就技术标准方面达成统一的要求。

3.3.3　设计文件应有共建共享专篇。

3.3.4　共建共享局站的设计应符合《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YD/T 5003的规定。

3.3.5  机房的环境条件应符合《通信中心机房环境条件要求》YD/T 1821的规定。

3.3.6　共建共享局站的防火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的规定，共建时，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2级；一类局站共享时，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宜低于2级。
3.3.7　新建局站的内、外装修及外保温应满足国家有关防火的规范及规定。改建局站内部装修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的规定。各方装修标准应统一。

3.3.8　新建局站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通信局（站）节能设计规范》YD 5184的相关规定。
3.3.9　新建二类局站供配电系统应设有二级计量表，各方应分别设置总计量表，公共区域应设置公共计量表。

3.3.10　已有局站共享时，应按各方确认的工艺对土建要求，对工艺、建筑、结构、消防、给排水、暖通、电气、电源、防雷接地等原有设施进行评估。不满足要求时，应对相应的部分进行改造。
3.3.11　对已有局站改造时，未经设计许可或技术鉴定，不得改变原有机房的用途和使用条件。
4  一类局站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4.1  通信工艺要求
　 

4.1.1　局站机房共建共享时，通信工艺对土建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方设备空间宜互相独立，中间宜设置公共走道，以保障安全和便于维护。
2　应根据各方通信设备布置情况、电缆和馈线的布放、维护需求，合理建设或改造机房内走线架。

3　应根据各方的需求统一建设各类线缆孔洞，并合理分配。
4.1.2　基站、微波中继站共建时，应考虑自立落地铁塔和机房的相对位置，减少各方室外馈线长度差异。

4.1.4　安装基站天线、馈线和室外设备的屋面共建共享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各方天线、馈线和室外设备的安装、维护需求，合理分配屋面空间和室外走线架，明确各方天线支撑物的位置。

2  各系统天线安装应采取空间隔离等措施以满足各系统间的干扰隔离要求。屋面无足够空间实现空间隔离时，可考虑加装物理隔离设施或滤波器。
3  电磁辐射指标应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 8702、《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 9175的规定。

4.2  建筑、结构要求

4.2.1　局站的建筑、结构设计应满足通信工艺的共建共享要求。
4.2.2　局站共建共享时，建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局房平面布局应满足通信工艺要求。 
2　局站的走线架、馈线孔洞和建筑设备孔洞等设施应根据各方需要进行建设或改造，合理分配走线架和孔洞等设施。孔洞封堵应符合《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规程》CECS 154和《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YD/T 2199的规定。
4.2.3　局站共建共享时，结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建局站应选择抗震性能好的结构形式。机房荷载选取时应对参建各方的机房楼面均布活荷载进行统一协调。必要时，可分别根据各方的通信设备的重量、底面尺寸、排列方式进行核算，并选取其中较大荷载值进行结构设计。
2
已有通信局站共享时，应当对原结构安全性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加固改造。
4.3  建筑设备要求
4.3.1  局站共享时，应按各方需求对原有消防设施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改造。
4.3.2  气体灭火系统应共建共享；需要设置管网式时，钢瓶间应共建。
4.3.3
局站共享时，应对原有暖通设施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改造。暖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各方对空调设备整体需求，结合已有的室外机平台资源，统筹规划布置空调室外机和冷媒管线路由。

2　空调设备的凝结水排水管网以及管材宜共享，应结合现状进行设计。

3　原有的防排烟系统宜共享，应结合改建后机房布局进行改造。

4.3.4
局站共建时，暖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空调系统型式应采用分散式空调系统。

2　应根据各方通信设备的整体需求，按照保证气流组织合理，提高空调效率的原则，设计空调室内机数量和每台容量，并统一设置空调设备冗余量。

3　应根据各方通信设备的整体需求，统筹规划布置空调室外机的位置和冷媒管线路由，并提出相应的板墙孔洞要求。

4　空调凝结水排水系统应共建。应根据空调设备需求，统筹设计空调凝结水排水系统的管径、路由、坡度以及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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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防排烟系统应共建。

4.3.5
局站共建共享时，电气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局站共享时，应对照明、空调等配电容量和分路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扩容或改造。

2  局站共建时，照明和空调等配电容量和配电分路应满足各方需求。

3  各方独立设置机房的照明和空调设备用电应单独设表计量；各方共用机房的照明和空调设备用电应按通信设备用电比例分摊或由各方协商解决。

4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和安全防范系统应共建共享。报警信息能上报至各方的网管监控中心。

4.4  通信电源要求
4.4.1  局站共建共享时，通信电源系统应符合《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 YD/T 1051、《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维护技术要求》YD 1970.1-10、《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YD/T 5040、《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YD 1363.1-4的规定。
4.4.2  通信电源系统共建时，应根据各方的需求，充分沟通，确保通信电源系统能够满足共建各方的需求。
4.4.3  通信电源系统共享时，所有方在接到共享申请后，应对共享用电需求达成一致，并对供电系统进行评估。应在保证现有系统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协商解决所有方的后续扩容需求和共享方的共享需求。
4.4.4  局站共建共享时，交流配电设计宜共建共享，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局站交流配电系统应满足各方所有负载的最大需求，并充分考虑今后的扩容计划。
2  共建局站的交流配电系统可考虑所有输出分路；也可在交流配电系统中预留大容量输出分路，由共建各方再单独设置分配设备。
3  共享局站共享方应提出明确的共享用电需求，所有方根据现有局站交流供电容量和设备用电量进行核算，提出交流配电共享方案。当新增负载超过交流供电容量时，应在上级供电系统容量许可、电缆敷设路由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交流供电系统进行扩容。
4.4.5  局站共建共享时，直流配电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局站通信设备负荷较小、高频开关组合电源容量能够满足共建需要时，可考虑直流电源设备的共建。共建各方应提出明确的直流负荷分路终期需求。
2  共建局站通信设备负荷较大、机房面积及承重能够满足蓄电池共建要求时，可考虑直流电源设备共建。高频开关电源容量应满足共建各方终期直流设备使用需要。直流配电系统应满足共建各方所有负荷分路的终期需求。
3  共享局站共享方应提出明确的共享用电需求，所有方应根据开关电源设备配置、电池配置及近期最大直流用电量，对开关电源系统容量、直流负荷分路情况、蓄电池组后备时间进行评估，提出共享方案。
4  共享局站可共用直流供电系统的直流配电单元或直流配电设备，当负荷分路不满足要求时，宜增加新的直流配电设备，或对现有直流配电单元或直流配电设备进行改造。
4.4.6  局站共建共享时，通信电源系统监控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共享的通信电源系统宜由所有方负责日常维护管理，采用统一的机房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系统的告警信号应及时上传至各方的监控平台，系统的数据应按一定周期传至各方的监控平台。
2  交流引入共建共享的局站，应对各方的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谐波、有功电度等进行监控。必要时，应对交流配电设备进行改造。
3  直流电源设备共建共享的局站，应对各方的直流负荷分路电流进行监控。

5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5.1  通信工艺要求
5.1.1　局站机房共建共享时，通信工艺对土建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满足各方设备正常运行和维护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分配机房空间。各方机房宜独立设置。在共同使用同一机房的情况下，各方设备空间应互相独立，中间设置公共走道，并给各方留出足够的维护空间。
2　应根据各方通信设备布置情况、电缆和馈线的布放、维护需求，合理建设或改造机房内走线架。各方机房走线架宜独立设置，在房屋高度允许的情况下，宜采用多层走线架形式。
3　应统筹建设各类线缆孔洞，并合理分配。
5.1.2  局站共建共享时，应根据各方的需求共建共享光缆进线室和出局管道；光缆进线室设计应符合《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 YD/T 5151的规定；光缆进线室内光缆走线架及余缆盘留架应独立分开设置。
5.1.3　局站共建共享时，各类设备应满足国家和通信行业相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5.2  建筑、结构要求
5.2.1　局站的建筑、结构设计应满足通信工艺的共建共享要求。
5.2.2　局站共建共享时，建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总平面布局应满足各方的要求。入口、道路、停车位、消防水池、化粪池、电力管道、通信管道等公共设施应共建共享。
2　机房平面应按通信工艺要求布置，满足各方的工艺规模容量及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各方的设备空间宜相对独立。高低压配电房、油机房、疏散走道、楼梯间、电梯、卫生间、消防控制室、建筑设备用房、电气间、上线间、室外机平台等公共设施应共建共享。
3　高低压配电房、油机房、上线间、室外机平台等公共设施共建共享时，应考虑和各方机房的相对位置，减少各方通信及设备线缆馈线长度的差异。

4　局站各类孔洞宜根据各方需要统筹安排。孔洞封堵应符合《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规程》CECS 154和《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YD/T 2199的规定。

5　局站的空调室外机平台应根据各方需要进行分区。通向室外机平台的门宜设置在公共部位。

5.2.3　局站共享时，不应在疏散走道设置隔墙或门，影响消防疏散。不应随意对原有机房进行分隔和扩大，避免改变原有气体灭火防护区；如必须改变时，应对气体灭火系统重新设计。
5.2.4　局站共建共享时，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建局站机房荷载选取时应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应对参建各方的机房楼面均布活荷载进行统一协调，以提高机房的通用性，具体取值应按《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YD 5003执行。必要时，可分别根据各方的通信设备的重量、底面尺寸、排列方式进行核算，并选取其中较大荷载值进行结构设计。
2　已有局站共享时，应当对原结构安全性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加固改造。
5.3  建筑设备要求
5.3.1  局站共享时，应按各方需求对原有消防设施评估，必要时，进行改造。
5.3.2　局站的给水排水系统、消防灭火系统应共建共享；气体灭火系统的钢瓶间应共建共享，并按最大保护区的设计用量配置。
5.3.3  局站共享时，暖通设计要求应按本规范第4.3.3条的规定采用。
5.3.4　局站共建时，暖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空调系统形式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物规模、机房的性质、负荷变化情况和参数要求、所在地区气象条件、能源状况、政策、环保等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楼规模较小或装机发展速度较慢时，宜采用分散式空调系统。

2）　机房楼规模较大且装机发展速度较快时，宜采用集中空调系统。

2　应根据各方的需求，按照保证气流组织合理，提高空调效率的原则，设计空调室内机数量和每台容量，并统一空调设备冗余量标准。
3　应根据机房内各方通信设备的整体需求，统筹规划布置空调室外机位置和冷媒管线路由，并提出相应的板墙孔洞要求。

4　空调加湿给水、凝结水排水系统应共建。并应根据机房内空调设备需求，统筹设计空调加湿给水、凝结水排水系统的管径、路由、坡度及管材。

5　防排烟系统应共建。

5.3.5  局站共建共享时，电气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局站共建共享时，照明和空调配电宜以各自区域为单位独立设置，分别加表计量。
2  局站共享时，应对照明、空调等配电容量和分路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扩容或改造。
3  局站共建时，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应共用一套系统。局站共享时，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宜共用一套系统。消防报警信息应能上报至各方的网管监控中心。

4  局站共享时，应对原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进行评估；必要时，应进行扩容和改造。

5  公共部分的安全防范系统应共建共享。各方独立机房的安全防范系统应单独建设。安防报警信息应能上报至各方的网管监控中心。

5.4  通信电源要求
5.4.1  局站共建共享时，通信电源系统应符合《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YD/T 1051、《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维护技术要求》YD 1970.1－10、《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YD/T 5040、《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YD 1363.1－4的规定。
5.4.2  通信电源系统共建时，应由共建各方充分沟通，确保通信电源系统能够满足共建各方的需求。
5.4.3  通信电源系统共享时，所有方在接到共享申请后，应对共享用电需求达成一致，并对供电系统进行评估。应在保证现有系统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协商解决所有方的后续扩容需求和共享方的共享需求。
5.4.4  局站共建共享时，交流配电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局站中各方应共建市电引入、高压配电系统、变压器、低压配电系统、备用发电机系统。各部分容量应满足各方所有负载的最大需求，并充分考虑今后的扩容计划。低压配电系统中应统筹考虑各方的所有输出分路需求。
2  共建局站中各方宜各自建设独立的不间断供电系统UPS。如确需共建交流UPS系统，共建各方应提出本期和终期负荷分路及容量需求，共建交流UPS系统应满足所有负荷分路的终期需求。

3  共享局站中所有方与共享方宜共享市电引入、高压配电系统、变压器、低压配电系统、备用发电机系统。

4  共享局站共享方应提出明确的共享用电需求，所有方根据现有局站交流供电容量和设备用电量进行核算，提出交流配电共享方案。

5  共享局站中共享方宜独立建设交流UPS供电系统。如共享方需共享交流UPS供电系统，应提出明确的共享用电需求，所有方应根据交流UPS设备配置、电池配置及近期最大负荷，对交流UPS系统容量、负荷分路情况、蓄电池组后备时间进行评估，提出共享方案。
5.4.5  局站共建共享时，直流配电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局站中共建各方宜各自建设独立的直流供电系统。如需共建直流供电系统，各方应提出本期和终期负荷分路及容量需求，共建直流供电系统应满足所有负荷分路的终期需求。

2  共享局站中共享各方宜独立建设直流供电系统。如需共享直流供电系统，各方应提出明确的共享用电需求，所有方应根据开关电源设备配置、电池配置及近期最大直流用电量，对开关电源系统容量、直流负荷分路情况、蓄电池组后备时间进行评估，提出共享方案。
3  共享局站可共用直流供电系统的直流配电单元或直流配电设备，当负荷分路不满足要求时，宜增加新的直流配电设备，或对现有直流配电单元或直流配电设备进行改造。
5.4.6  局站共建共享时，通信电源监控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建共享的通信电源系统宜由所有方负责日常维护管理，采用统一的机房动力及环境监控系统，系统的告警信号应及时上传至各方的监控平台，系统的数据应按一定周期传至各方的监控平台。
2  交流引入共建共享的局站，应对各方的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谐波、有功电度等进行监控。必要时，应对交流配电设备进行改造。
3  交流UPS系统及直流电源设备共建共享的局站，应对各方的负荷分路电流进行监控。

5.4.7  局站共建共享时，电力管道应共建共享，并分区域敷设各方电缆。
6
防雷与接地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局站共建时，防雷接地系统应采用联合接地方式共建，并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的规定。
6.1.2　局站共建共享时，防雷器SPD的选择应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的规定。

6.1.3　局站共享时，应对原有直击雷防护、地网、等电位连接进行评估。如不满足要求，应对其进行改造。
6.1.4　分布式基站与其他方局站共享，且当射频拉远模块RRU、室内基带处理单元BBU分开设立时，应采取接地和雷电过电压保护措施。

6.1.5  局站共享时，应根据《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要求，采取措施避免给原有局站引入雷电灾害。
6.2  一类局站
6.2.1　局站共享时，防雷接地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如已有机房的直击雷保护措施和地网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要求，应共用原有直击雷防护和地网。

2　直流供电系统采用不同制式的供电方式时，应分别采用相应的接地方式和直流SPD的安装方式。
3  当采用不同配电系统供电时，每个配电系统的总进线端都必须安装第一级防雷器SPD。

6.2.2　基站共享时，防雷接地系统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每个无线系统BBU侧的防雷器安装位置应与现有接地系统协调，并就近接地。接地系统应采用环行接地汇集环。
2　每个无线系统BBU侧的防雷器应采用两端口防雷器SPD，其最大通流量不小于40kA。

6.2.3　基站共享时，机房内的等电位连接应采用网状连接方式。
6.3  二类局站
6.3.1　局站共享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如已有机房的直击雷保护措施和地网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的规定，应共用已有直击雷防护和地网。
2　当采用不同配电系统供电时，每个配电系统的总进线端都应安装第一级防雷器SPD。 
7  局站共建共享验收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本规范仅对局站共建共享部分提出验收要求，未提及部分的验收应执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局站共建共享项目应进行专门验收。

7.1.2　验收应由主建方（所有方）根据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各参建方（共享方）应参与验收。 
7.1.3  共建共享局站验收应以设计方案为基础，采取统一的验收标准。

7.1.4  材料检查所需的抽检数量和样本选取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各方的要求。

7.1.5  共建共享的验收范围应包括通信工艺、防雷接地、建筑、结构和建筑设备的验收。

7.2  通信工艺验收

7.2.1　共建共享局站通信工艺的验收应包括共建共享涉及到的走线架、电源和安装基站天线与馈线系统的屋面。
7.2.2  安装基站天线、馈线和室外设备的屋面共建共享时，屋面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方天线支撑物的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各方室外走线架的位置、路由应满足设计要求。
7.2.3　室内走线架的位置和路由应符合设计要求。
7.2.4  通信电源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直流设备安装位置及其容量和输出分路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通信电源系统监控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各方的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及接线端子的规格、型号及布放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应有清晰的区分标识。

4　电源设备通电前和通电测试检验必须符合《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YD 5079的规定。
7.3  建筑、结构验收

7.3.1　建筑、结构部分共建共享项目的验收应包括验收资料检查、总平面布置检查以及建筑与结构部分共建共享项目的验收。
7.3.2  共建共享局站建筑、结构的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7.3.3　验收资料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改（扩）建工程应具备原建筑结构及构件安全性评估方面的材料，如需加固应附有加固图。

2　验收资料中应包含统一的工艺对土建要求的正式文件。

3　验收资料中应有各方的签字盖章。

4　建筑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各方机房宜采用同品牌、厂家的建筑材料。
7.3.4　总平面布置及各类公共设施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7.3.5　建筑部分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平面、立面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局站各类孔洞大小、位置、标高设置以及封堵应符合设计要求。

7.3.6　结构部分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建方应参加地基基础工程、隐蔽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的验收。

2　共享局站孔洞大小、位置、标高设置应符合工艺要求，后凿洞口补强加固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7.4  建筑设备验收
7.4.1　建筑设备共建共享项目的验收包括消防设施、空调设备、电气的验收。

7.4.2　共享局站改（扩）建工程应有原建筑设备的评估资料。

7.4.3　设置管网式气体灭火系统时，应对气体灭火系统和钢瓶间的共建共享进行检查。

7.4.4　空调设备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机组的安装布放符合设计要求，并预留扩容机位及维护空间。

2　空调冷媒管的布放路由符合设计要求，管材及保温不得有破损。

3　空调凝结水排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防排烟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7.4.5　电气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和空调的配电分路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加表分开计量。

2　火灾自动报警、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和安全防范系统应应符合设计要求。报警信息应能上报至各方的监控中心。

3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时，新建通信局站供配电系统应设有二级计量表，各方应分别设置总计量表，公共区域设置公共计量表。
7.5  防雷接地验收
7.5.1　共建局站应采用联合接地共用地网，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7.5.2  防雷器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7.5.3  各方的接地装置及接地汇流排应区分清楚、标识清晰；共用接地汇流排时，接地汇流排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端子应分区组织、标识清晰。

8  局站共建共享维护要求
8.0.1  本规范仅对局站共建共享部分的维护提出要求，共建共享设施的维护应由主建方负责。
8.0.2　应在各方协商基础上，由主建方负责制定详细的共建共享设施维护的标准和要求。
8.0.3  共建共享设施的维护要求应按国家、通信行业的有关维护规范（标准）的要求执行。
8.0.4　对共建共享设施进行维护时，维护单位应及时通知有关共建共享各方。共建共享各方应积极配合。
8.0.5　共建共享各方在进行维护作业、网络割接、故障处理等可能影响网络运行的作业时，严禁操作责任范围以外的设施。

8.0.6　维护单位应建立共建共享设施的技术档案和维护资料，并妥善保管，及时更新。共建共享各方可根据需要查阅共建共享设施的技术档案和维护资料。
附录A  验收表格

表A-1 通信工艺及防雷接地共建共享验收表格
	验收项目
	序号
	检查条目
	检查工具
	检查手段
	验收结论

	一类

局站

屋面
验收
	1
	各方天线支撑物的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卷尺
	测量
	□通过

□不通过

	
	2
	各方室外走线架的位置、路由应满足设计要求
	卷尺
	测量
	□通过

□不通过

	走线

架验

收
	1
	走线架的安装位置及路由应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电源

系统

验收
	1
	交、直流设备安装位置及其容量及输出分路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2
	通信电源系统监控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3
	不同运营商的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及接线端子的规格、型号及布放必须符合工程设计的要求，应有清晰的区分标识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4
	电源设备通电前和通电测试检验必须符合《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YD 5079的规定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防雷

接地
验收
	1
	共建局站应采用联合接地共用地网，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2
	防雷器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
	各方的接地装置及接地汇流排应区分清楚、标识清晰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4
	共用接地汇流排时，接地汇流排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端子应分区组织、标识清晰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补充说明：
验收结论：
验收人（签章）：

验收时间：          


表A-2 建筑结构共建共享验收表格
	验收项目
	序号
	检查条目
	检查工具
	检查手段
	验收结论

	资料

检查
	1
	改（扩）建工程有原建筑结构及构件安全性评估方面的材料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2
	改（扩）建工程加固改造部分有加固图纸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
	验收资料中包含统一的工艺对土建要求的正式文件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4
	验收资料中有各方的签字盖章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5
	建筑材料验收记录完备，符合设计要求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总平

面布

置
	1
	总平面布置及各类公共设施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建筑
	1
	建筑平面、立面布置符合设计要求，可满足各方工艺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2
	局站各类孔洞设置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3
	局站各类孔洞的封堵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结构
	1
	各参建方参与地基基础工程、隐蔽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等重要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2
	共享局站（房）孔洞设置符合工艺要求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3
	后凿洞口有补强加固措施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补充说明：

验收结论：
验收人（签章）：

验收时间：


表A-3 建筑设备共建共享验收表格
	验收项目
	序号
	检查条目
	检查工具
	检查手段
	验收结论

	资料

检查
	1
	应有共享局站改（扩）建工程的原有建筑设备的评估资料。如需改造，应附有改造图纸
	
	文件
检查
	□通过

□不通过

	消防

设施
	2
	需要设置管网式气体灭火系统时，应共建气体灭火系统和钢瓶间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空调

验收
	1
	空调机组的安装布放应符合设计要求，并预留扩容机位及维护空间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2
	空调机组的气流组织分配应满足各方通信设备制冷需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3
	空调冷媒管的布放路由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4
	空调冷媒管的管材及保温不得有破损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5
	空调凝结水排水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6
	防排烟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电气

验收
	1
	照明和空调的配电分路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加表分开计量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2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和安全防范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报警信息应能上报至各方的监控中心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3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时，新建通信局站供配电系统上应设有二级计量表，各方应分别设置一个总计量表，公共区域设置公共计量表
	
	目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补充说明：

验收结论：

验收人（签章）：           

   验收时间：          


本规范用词说明

本规范条文中执行有关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A.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A.0.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引用标准名录
1、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 8702
2、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GB 9175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4、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
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6、 《防洪标准》GB 50201
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8、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9、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GB/T 17758
10、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YD/T 1051
11、 《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YD 1363
12、 《通信中心机房环境条件要求》YD/T 1821
13、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维护技术要求》YD 1970
14、 《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YD/T 2199
15、 《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YD 5003
16、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YD/T 5040
17、 《通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
18、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验收规范》YD 5079
19、 《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YD/T 5151
20、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验收规范》YD/T 5175
21、 《通信局（站）节能设计规范》YD 5184
22、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规程》CECS 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通信局站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Station Infrastructure
GB 50XXX-XXXX
条文说明

制 订 说 明
《通信局站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规范》（GB5××××），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年××月××日以第××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通信局站建设共建共享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多部法规、规范标准，许多单位和专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为便于共建共享各方、设计、施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通信局站共建共享技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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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近年来，我国通信事业迅猛发展，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方式给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同时，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电信设施重复建设的问题。2008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工信部联通[2008]235号），明确了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保护自然环境，减少电信重复建设，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利用率，大力推荐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要求。各地电信运营企业积极响应，在移动通信基站、传输资源、室内分布系统等方面的共建共享取得较为显著成效。在通信局站方面，主要集中在基站铁塔、基站机房、基站电源等领域的共建共享，对通信生产楼的共建共享也进行了尝试。结合目前的发展状况，有必要对通信局站的共建共享进行总结，制订规范以指导通信局站共建共享工作的有效开展。
本规范主要围绕共建共享通信局站的特点编写，与非共建共享通信局站建设一样遵循的各种技术要求不再赘述。由于共建共享通信局站涉及多个建设方，各建设方又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所以强调共建共享通信局站建设要统一规划，统一需求，统一标准，统一验收，明确主建方，以利共建共享的实施。
1.0.2　本条提到的基础设施是指通信建筑或机房，电源设备和防雷接地。电信钢塔架的共建共享在专门规范中另行规定。传输资源的共建共享主要反映在线路方面，不在本规范中体现。
1.0.4　通信设施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提供公共通信服务。电信设施的安全既涉及电信企业的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3  基本规定
3.1  共建共享局站分类
3.1.1  共建共享局站分类是本规范重要内容，按共建共享难易分为二类：接入机房、移动通信基站、光缆中继站、微波中继站等小型局站量大面广，功能相对单一，共建共享可操作性较强且实践较多，这类局站是共建共享的重点，故纳入一类；二类通信枢纽楼、通信生产楼、互联网数据中心、客服呼叫中心、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卫星通信地球站、海缆登陆站等中大型局房数量较少、功能较复杂，共建共享实践较少，这类局站共建共享有一定难度，故纳入二类。
3.2  局站、址规划
3.2.1　规划是实现局站共建共享重要环节。共建共享各方的通信网络规划、局站现状各不相同，并且城市对局房建设有规划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大中型通信局站的建设涉及征地、引电、各级审批审查、大量的招投标，建设程序已相当复杂，局站共建共享有多方参与，协调各方的需求更增加了建设的复杂性，所以各方必须齐心协力，统筹考虑各方资源和未来发展，对局房共建共享建设进行协调和统一部署，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局房共建共享建设的开展。
3.2.4～3.2.5　共享土地、电力、传输资源，统一办理征地和外市电引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是局房共建共享的主要优势。本条对征地、外市电引入、传输资源等做出要求。
3.3  设计要求
3.3.1～3.3.2　局站共建共享有多个建设方参与，为保证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对如何满足各自的需求和建设标准进行充分的协调磋商，在工艺对土建要求和各专业的建设标准达成共识，保证后续的设计、施工、验收的顺利进行。
3.3.3　共建共享专篇反映共建共享的总体情况、各类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方便各建设环节对局站共建共享的总体把握，利于建设完成后的管理和维护。
3.3.9　有别与一般通信局站建设，对各方用电分别计量是局站共建共享建设中应考虑的重要问题。由于二类局站中机房数量多，按机房或楼层设表增加了抄表工作量，所以本条要求各方应分别设置一个总计量表，公共区域应设置公共计量表。改扩建二类局站情况复杂，对原有供电系统改造难度有时较大，所以未做要求。
3.3.11　各类通信机房荷载和使用环境有较大差异。任意改变其用途、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将显著影响机房的安全性及耐久性。因此，改变前必须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否则后果的严重性将很难预料。
4　一类局站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4.1  通信工艺要求
4.1.1～4.1.2  鉴于通信局站共建共享主要针对基础设施，所以工艺共建共享要求重点考虑影响土建设计的通信机房的排布、线缆走线要求、线缆走线洞分配等部分做出规定，而并非对通信设备自身的共建共享做出要求。另外，局站共建共享对机房环境无特别的要求，故本规范没有论述。
4.1.4　安装基站设施的屋面共建共享时，为了给建筑结构专业提供核实屋面荷载安全所需要的安装位置等信息，应按照各通信系统间采取的干扰隔离措施及指标要求，协商确定各系统天线及其支撑物的安装位置，并连同天线、馈线及其支撑物的尺寸、重量，提交给建筑结构专业进行核实。

4.2  建筑、结构要求
4.2.1～4.2.2 一类局站以安装设备为主，建筑设计以满足工艺要求为重点，解决机房的功能分区、孔洞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4.3  建筑设备要求
4.3.3
本条文是对已有一类局站共享时，暖通专业设计原则。目的是满足一类共享局站的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暖通专业设计尽量做到经济合理、便于维护管理、节省运行费用。
4.3.4
本条文是对一类局站共建时，暖通专业设计原则。目的是满足共享局站的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一类局站的通信生产特点，从系统选型、设备配置等方面提出要求，使暖通专业设计做到经济合理、便于维护管理、节省运行费用。
4.3.5 一类局站面积较小，共享共建各方通信设备和建筑设备常混放在同一房间，建筑设备为各方共用。共享时，应注意看原照明和空调配电系统的容量和分路是否满足合作方的要求。如果不满足，要进行扩容和改造，各自使用的分路应加表计量；共建时，应按照各方的要求来配置。对共用的建筑设备的用电往往采取分摊的方式解决。火灾自动报警和安全防范系统应合用，报警信息应上报至各方的监控中心。

4.4  通信电源要求
4.4.1  一类局站共建共享时，其通信电源系统的建设亦应满足现行的相关通信电源系统的各项建设规范。

4.4.4  一类局站共建共享时，对交流电源的引入及配电部分推荐统一考虑，建设一套交流配电系统对多家运营商的设备进行供电。

4.4.5  一类局站中直流系统共建共享时，应充分考虑各方的分路需求和容量需求，并应考虑分路的保护选择性，避免各方的设备出现故障时相互影响。直流供电系统共享时，当原有直流系统设备容量等不能满足共享要求时，应统筹考虑局站面积、承重等条件，提出扩容改造方案。

5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5.1  通信工艺要求
5.1.1～5.1.2  鉴于通信局站共建共享主要针对基础设施，所以工艺共建共享要求重点考虑影响土建设计的通信机房的排布、设备的机架安装位置、线缆走线要求、线缆走线洞分配、光缆进线室和出局管道等部分做出规定，而并非对通信设备自身的共建共享做出要求。另外，局站共建共享对机房环境无特别的要求，故本规范没有论述。

5.2  建筑、结构要求
5.2.2 共建共享局站的空调安装维修可能涉及各方安装维修人员，且设备不断扩容带来多批次的空调安装，所以在局站使用过程中安装维修人员会多次出入室外机平台进行操作，通向室外机平台的门设在机房存在灰尘污染和人为破坏的风险，设置在公共部位避免了这些问题。
5.2.3  局站改建时应特别注意。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剂用量是由最大防护区的体积决定，如果改变机房面积增加了最大防护区的体积，将影响气体灭火系统正常工作。

5.3  建筑设备要求
5.3.3
本条文是对已有二类局站共享时，暖通专业设计原则。目的是满足二类共享局站的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暖通专业设计尽量做到经济合理、便于维护管理、节省运行费用。
5.3.4
本条文是对二类局站共建时，暖通专业设计原则。目的是满足共享二类局站的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二类局站的空调系统能耗比较大的特点，从系统选型、设备配置等方面提出要求，便于暖通专业设计做到经济合理、便于维护管理、节省运行费用。
5.3.5
二类局站机房数量多，面积较大，且功能分区明确，共享共建各方机房往往各自独立，空调和照明配电系统可以做到针对各方独立设置，分别计量。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共用，报警信息应上报至各方的监控中心；为各方保密起见，各方独立机房的安全防范系统应单独设置，报警信息应上报至各方的监控中心。
5.4  通信电源要求
5.4.1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时，其通信电源系统的建设亦应满足现行的相关通信电源系统的各项建设规范。

5.4.4  二类局站共建共享时，考虑到市电引入的难度、高低压变配电设备及备用发电机组建设的复杂性，因此无论是共建还是共享时，都应考虑统一建设一套完整的交流配电系统对各方的设备进行供电。

由于交流UPS系统是对各方通信设备直接供电的电源设备，在二类局站中各方的通信设备布置相对独立，因此对于交流UPS供电系统的建设，各方应首先考虑各自独立建设。如确需共建共享时，应充分考虑各方的分路需求和容量需求，并应考虑分路的保护选择性，避免各方的设备出现故障时相互影响。

交流UPS供电系统共享时，当原有UPS系统设备容量等不能满足共享要求时，应统筹考虑局站面积、承重等条件，提出扩容改造方案。

5.4.5  由于直流供电系统是对各方通信设备直接供电的电源设备，在二类局站中各方的通信设备布置相对独立，因此对于直流供电系统的建设，各方应首先考虑各自独立建设。如确需共建共享时，应充分考虑各方的分路需求和容量需求，并应考虑分路的保护选择性，避免各方的设备出现故障时相互影响。
直流供电系统共享时，当原有直流系统设备容量等不能满足共享要求时，应统筹考虑局站面积、承重等条件，提出扩容改造方案。

6
防雷与接地共建共享设计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局站共建时共同建设联合接地，除考虑各方要求外，在技术上与新建的联合接地相同，，其防雷接地设计按《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执行即可。
6.1.3  局站共享时，原有直击雷防护、地网、等电位连接、防雷器的选择可能不满足《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的规定，所以需要对防雷接地进行评估，如不满足要求，应对其进行改造。
7  局站共建共享验收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本规范的验收专指共建共享方面的验收。本章中所提的设计要求是指共建共享方面的设计要求。为避免理解偏差，特此说明。

7.1.3 为体现公平，各参建方应采取相同的验收标准。当各使用方的验收标准不一致时，设计方案中应首先予以协调统一。对于无法协调统一所导致的验收困难，应以设计方案为基础进行协商，并在验收报告中做明确说明。
7.1.4材料送检所需的抽检数量和样本选取应兼顾到各使用方的要求，应能全面反映各个使用方对材料的要求。
7.2  通信工艺验收

7.2.1　通信工艺要求涉及的机房平面排布、孔洞、通信管道、电力管道、光缆进线室的验收在建筑部分反映。
7.3  建筑、结构验收

7.3.2 单位工程一般指主体验收或竣工验收。
7.3.3 共享基站局站（房）改（扩）建工程如需利用局部原有建筑，应由持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对相应的结构构件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并出具正式复核文件；如需加固改造，应由设计单位出具正式加固设计文件，以保证原结构的安全性。

对于在建筑、结构方面根据工艺要求开设孔洞、局部改造等特殊处理的局站共建共享工程，需将工艺对土建要求的正式文件作为验收资料的一部分，留存归档。

为便于现场管理、保证质量，各分项工程实施中应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同品牌、同厂家的规格、性能相同或相近的建筑材料。

7.3.4  二类局站建筑规模较大，重要性等级较高，总平面布置时应设置足够的公共区域空间，满足各方车辆运输、设备搬运、安装维护、安全疏散等方面的要求，保证各方利益，体现公平。

7.3.5  新建局站孔洞的施工，应根据工艺对土建要求的正式文件和建筑设计图纸，在前期局站主体施工中预留，尽量避免后凿洞口。改（扩）建局站工程中，后凿洞口应由设计单位出具补强加固措施。

7.4  建筑设备验收

7.4.1 建筑设备共建共享项目的验收包括消防设施、空调设备、电气的三部分验收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时验收或分别验收。其中，消防验收结果必须满足当地消防部门要求。

7.4.4 空调机组的安装布放应该能满足任意共建共享方设备的制冷需求，其容量的计算规划应该考虑各方终期建设需求。在设备还未完全布置满前，空调机组需考虑预留扩容机位及相应的维护空间，以便于后期设备的安装及检修。所有空调室外机的安装环境应大于产品说明要求的最小安装间距。如在室外机部件上有相应的加强散热技术，可适当减小室外机间距。
8  局站共建共享维护要求
8.0.1  共建共享局站的所有权属于主建方，因此共建共享设施的维护由主建方负责。
8.0.2　共建共享设施维护的标准和要求应由主建方负责制定，并由各方商讨同意后实施。
8.0.4　对共建共享设施进行维护时，如不影响共建共享设施正常使用及对其它共享方设施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维护单位可按维护要求对共建共享设施进行维护，否则维护单位应及时通知有关共建共享各方，共建共享各方应按维护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积极配合。

8.0.5　共建共享各方如需操作责任范围以外的设施，需报批主建方审批并经主建方同意后方可进行，主建方应协调各共享方，确保共建共享各方通信网络的安全、可靠的运行，并做好相关记录、变更等工作。

联合发布





UDC





P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实施





××××-××-××发布





通信局站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Station Infrastructure





（送审稿）








GB 50xxx—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VI

